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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增城碧桂園公司與汕尾合作方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安排汕尾地塊的初
步開發工程。

本集團訂立合作協議，將從房地產開發相關業務中獲得進一步收入來源。

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發出本公佈。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事」）組成的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增城巿碧桂園物業發展有限公司（「增城碧桂園
公司」）已和汕尾市土地開發儲備中心（「汕尾合作方」）訂立一項合作協議，安排初步發展
位於汕尾市區東涌片環品清湖東北岸一個佔地約300萬平方米（約4,500畝）的地塊（「汕尾地
塊」，以作住宅及商業用途（「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於2007年5月19日訂立，根據其條款
於2007年5月29日生效，因為其最後一份附錄於該日簽署。

汕尾合作方已獲汕尾市人民政府批准，於汕尾地塊初步開發完成後，通過公開拍賣分段
出售汕尾地塊的土地使用權。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汕尾合
作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根據合作協議，增城碧桂園公司同意與汕尾合作方聯手開發汕尾地塊，提供約人民幣10
億元作為初步開發汕尾地塊的資金。增城碧桂園公司將按汕尾地塊使用資金的進度，以
分期方式支付根據合作協議應提供的資金。資金將應用於取得汕尾地塊的成本（包括徵地
手續費及應繳稅項）、拆遷及安置補償、以及由增城碧桂園公司進行的汕尾地塊的填土及
土地平整工作以使其合適於發展設計及為汕尾地塊建設各種設備設施。汕尾合作方則負
責將汕尾地塊規劃為住宅及商業用途、取得徵用汕尾地塊的批准、安排拆遷及安置、辦
理土地使用權的申請手續、以及促成通過土地交易機構公開拍賣汕尾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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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合作協議，汕尾地塊分段拍賣出售的時間表將會如下：

汕尾地塊概約面積 舉行拍賣限期

696畝 2007年5月30日
1,323畝 2007年12月15日
1,612畝 2008年5月15日
869畝 2008年12月15日
任何餘下面積 2009年4月15日

汕尾地塊完成發展後，增城碧桂園公司可從每一階段拍賣出售汕尾地塊所得款項獲返還
其投資金額。根據合作協議增城碧桂園公司獲償還其投資金額後，在議定售價高於已投
入的投資金額的情況下，拍賣出售所得款項餘額可根據合作協議按增城碧桂園公司與汕
尾合作方所協定的比例予以分派。倘拍賣出售汕尾地塊的協定時間表遭到延遲達90天，
汕尾合作方將促使增城碧桂園公司獲退還其注入的投資金額連同利息。根據目前市況，
董事認為，汕尾地塊拍賣不能達成銷售的機會很低。

本公司已向其中國法律顧問取得法律意見，指合作協議的安排並不違反相關的中國法律
法規，合作協議的條款根據中國法律合法及有效。

本集團訂立合作協議，可藉參與取得中國各地方政府機關的土地儲備，從房地產開發相
關業務中獲得進一步收入來源。今後如有適當機會，本集團擬進一步訂立類似的合作安
排。董事會認為，合作協議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增城碧
桂園公司根據合作協議所提供的投資金額將由本集團的營運資金或內部資源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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